（沙）应急罚〔2026〕1号处罚公示

	处罚决定文号
	（沙）应急罚〔2026〕1 号

	处罚名称
	沙湾县柳毛湾镇盛禾滴灌带厂安全生产现场隐患管理类违法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沙湾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对沙湾县柳毛湾镇盛禾滴灌带厂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问题：1、一名员工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坐于破碎设备上方，其中右侧腿部已伸入破碎机设备内部，对破碎机内部原料进行清除作业，存在安全风险；2、车间外侧存放柴油400升，无任何隔离防护措施、安全警示标识等，且与作业车间距离较近，如遇明火，存在爆炸风险。

	处罚依据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
	给予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沙湾县柳毛湾镇盛禾滴灌带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4223MA7A4WMC6B

	法定代表人姓名
	朱连旺

	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2月12日

	备注
	 



